
2012 年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

2018 年提前兑付兑息公告 

 

根据《关于 2012 年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

债券 2018 年笫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》的相关内容，由黄

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于 2012 年 10 月

19日发行的 2012年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

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将于 2018年 12月 28日提前兑付本期债券

的剩余本金并支付自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期间

的应计利息。为保证兑付兑息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

本金及利息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1. 债券名称：2012年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

设债券 

2. 证券简称及代码：12黄冈城投债（代码：1280337） 

3. 发行人：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4. 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10亿元 

5. 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为 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设置本金提前

偿还条款，自债券发行后第 3年起分 5年偿还债券本金，即在债券存

续期第 3、第 4、第 5、第 6、第 7年末逐年偿还债券本金的 20%、20%、

20%、20%、20%。 



6.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：发改财金【2012】2755号文件批

准发行 

7. 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 

8. 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.10%，在该品种债券存续

期内固定不变。 

9. 计息期限：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2年 10月 19日起至

2019年 10月 18日止。 

10. 付息日：2013年至 2019年每年的 10月 19日为上一个计息

年度的付息日。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

工作日。 

11. 信用级别：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长期

主体信用等级为 AA+级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+级。 

二、本期债券提前兑付兑息情况 

1. 提前兑付日：2018年 12月 28日。 

2. 本年度计息期限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8

日，共计 70天（算头不算尾）。 

3. 债券面值：20元。 

4. 债券赎回净价：20.5393元。 

5. 银行间托管面额： 528,000,000.00元。 

6. 银行间赎回本金金额：（银行间托管面额/100）×债券赎回

净价=（528,000,000.00 /100）×20.5393元=108,447,504.00元。 

7. 银行间托管面额应计利息：银行间托管面额×票面利率×



0.2×计息天数/365天=528,000,000.00元×7.10%×0.2×70天/365

天=1,437,895.89元。 

8. 银行间赎回总额：银行间赎回本金金额+银行间托管面额应

计利息=108,447,504.00元+1,437,895.89元=109,885.399.89元。 

9. 兑付债权登记日：2018年 12月 27日。 

三、付息兑付办法 

 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，其付息兑付资金

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

户。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，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。

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，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

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。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

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

资金的，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

任何损失。 

 

四、本次付息兑付相关机构 

1. 发行人：黄冈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   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126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李春生 

联系地址： 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126号 

联系人： 高泽朋 

电话： 18972720263，0713-8387117 

传真： 0713-8611796 



邮编： 438000 

2. 主承销商：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黄旻曦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9号 

联系电话：010-88300565 

传真：010-88300565 

邮编：100037 

3. 托管机构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联系部门：托管部  郜文迪 王安怡 

联系方式：010-88170827 010-88170493 

       资金部  李振铎 

     联系方式：010-88170208 

 

五、备注 

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，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

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

 

特此公告。




